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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0樓
承辦人：謝添達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649
傳真：(02)29660844
電子信箱：AB5192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私立徐匯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7月15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社字第114139338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393387_新北市114年度推動交通安全五學習階段課程研習實施計畫(無

經費概算)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市「114年度推動交通安全五學習階段教材研習實

施計畫」1份，請各校務必依說明段辦理報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「114年強化學校交通安全教育相關工作計畫」辦

理。

二、旨揭計畫係推動交通部2020年編訂之「高級中等學校以下

五學習階段交通安全教育內容」，以運用「交通安全教案

手冊」落實推動交通安全教育。

三、本案實施方式說明如次：

(一)研習對象：

１、國小場：新北市各公私立國民小學，每校務必薦派低

年段、中年段、高年段各1名交通安全教育授課教師參

加。

２、國、高中場：本市公私立高中職及國民中學每校務必

薦派2名交通安全教育授課教師參加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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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研習方式及日期：本次研習採線上研習，以擴大參與人

數，研習日期及連結如下：

１、國小低年級場：114年8月22日（五）9:00~12：00。會

議連結：https://meet.google.com/qiu-digs-ugy。

２、國小中年級場：114年8月21日（四）9:00~12：00。會

議連結：https://meet.google.com/phe-ftaf-hxj。

３、國小高年級場：114年8月22日（五）9:00~12：00。會

議連結：https://meet.google.com/ffc-exoc-utm。

４、國民中學場：114年8月15日（五）9:00~12：00。會議

連結：https://meet.google.com/wga-qzmz-dpd。

５、高中職場：114年8月18日（一）9:00~12：00。會議連

結：https://meet.google.com/iah-qdof-aht。

(三)報名方式：請各校逕上教師研習系統報名，並於研習前3

日完成薦派手續。

(四)研習時數：請依規定線上簽到，全程參與研習之市屬教

師，核予3小時研習時數。

(五)注意事項：

１、本案研習為調訓性質，請各校務必薦派人員參加，參

加情形列入交通安全教育推動相關評核參考。

２、本案研習課程內容包含介紹交通安全五學習階段教

材、如何融入課程中實施、運用AI助理及交通安全4小

時課程計畫撰寫說明；並將於研習中提供課程計畫範

例，供各校參考。

３、研習後，請各校安排研習人員利用領域教學研究會、

學年會議等時間分享，讓更多教師認識交通安全課程

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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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組，藉以落實推動每學年交安教育4小時課程。

四、參與旨揭之研習教師及相關工作人員，本局同意核予公假

（課務排代）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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